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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經濟、社會與科技的發展，環境保護已經成為世
界性的價值，各先進國家及開發中國家都必須正視，
並制定法律與執行。

本年度「理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題」之主題為「空氣
污染管制與中央地方權限爭議」。這題目涉及環保事
項、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行政爭訟。本文就這三
個子題逐一略作現行憲法與行政法之說明，並簡單指
出世界性之發展趨勢（第貳、參、肆節）。宏觀而言，
環保的施政，正如同其他領域一般，取決於國家的治
理結構與治理能力（第伍節）。



貳、環境保護之憲法與行政法規定

一、憲法增修條文兼籌並顧條款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

1、修憲理由所顯示的動機與構想

2、性質上為基本國策，而非基本權。

3、就保護的範圍與水平而言



貳、環境保護之憲法與行政法規定

二、大法官解釋的案件少，解釋密度低：第426號、第
788號

三、兼籌並顧條款的規範調控力低（儘管環保是當今人
民之普遍所愛），如何補救？經由環境基本法之制定，
經由釋憲者適度闡述與連結到奧胡司公約或環境法之原
則。

四、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

五、行政法層次得分為地方制度法與專業法律，後者例
如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原則上由專業法律作出精密的規定。



參、環境保護事項之中央與地方關係

一、就環境保護，憲法對於政府體制及央地權限劃分
沒有特別規定

二、憲法之中央與地方分權規定及大法官解釋：條文
規定、制度保障說及住民主權說、具有主觀公權利意
涵；保障的範圍與程度，包括地方立法權（最具重要
性）、地方執行權、地方行政組織權、地方人事權、
地方財政權，但都不是絕對；基本之法律規定、干預
事項之法律規定；行政爭訟與憲法訴訟之保障；區分
中央立法並執行事項、委辦事項（中央立法、地方執
行，中央享有合法性與目的性之監督）、地方自治事
項。以上，與人民之基本權保障不同。



參、環境保護事項之中央與地方關係

三、行政法層次得分為地方制度法與專業法律

四、世界性之中央與地方分權趨勢（devolution），但仍
應區分不同業務領域，大的地方自治團體尤其有較大的自
主需求。

五、分權化得有的參考因素與建議：地方自治團體之條件、
國家整體之發展條件、結構限制與可能的困難；大的自治
團體尤其應享有較大的自主權，不論就自治事項或委辦事
項。



參、環境保護事項之中央與地方關係

六、環境保護事項之權限劃分方式：

（一）形式法律面之安排：一般之地方自治法、專業
法律；專業法律應區分章節或規範事項，而妥為劃分
權限。

（二）實質內容面之考量：應注意世界性的分權化趨
勢（尤其就與地方發展密切相關之委辦事項）；大的
自治團體有較高的自主需求。



參、環境保護事項之中央與地方關係

（三）環保事項之權限劃分說明
 1、應精確針對每一個細項，而不得籠統，例如就空污
之固定污染源之區分諸多面向，而逐一劃分央地之權限。
 2、環保事項中具「危險防禦」性質者，從而應原則性
界定為委辦事項
 3、中央建立框架，地方於框架下之自主計畫，但須經
許可
 4、地方「橫出」（管制的項目為中央法律所沒有）、
「上乘」（管制的標準比中央嚴格）之自治條例。
 5、「實驗性條款」之立法模式，及其他授權地方決定
之立法模式。



肆、地方自治團體之環境行政訴訟

一、環境行政爭訟之一種發展趨勢：奧胡司公約之三
位一體模式

（一）就訴權：
1、就人民（自然人）而言

2、就公益環保團體

（二）環保團體作為起訴主體具有威力，其爭訟客體
得予必要限制

（三）就行政程序瑕疵之法律效果

（四）得以一個案例，作為觀察



肆、地方自治團體之環境行政訴訟

一、環境行政爭訟之一種發展趨勢：奧胡司公約

（五）我國法之檢討：

例如空氣汙染防制法第93條：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各級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
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
書面告知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
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
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
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肆、地方自治團體之環境行政訴訟

二、地方自治團體起訴之憲法上依據

三、地方提起之環境行政爭訟約得有三種類型，本文關
注因監督而生者

（一）就地方自治團體之訴權有無，得大致分為自治事
項與委辦事項

（二）就地方自治團體辦理自治事項個案決定之監督

（三）就地方自治團體辦理委辦事項所作個案決定之監
督：監督機關享有合法性與合目的性之監督；監督處置
一般不定性為行政處分



肆、地方自治團體之環境行政訴訟

三、地方提起之環境行政爭訟約得有三種類型，本文關
注因監督而生者

（四）就系爭事項發生屬性爭議

（五）就暫時的權利保護

（六）訴願制度有諸多缺失，應予廢除或改為雙軌制

（七）應引進直接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之機制

（八）補充：就地方經核定之計畫，監督措施侵害之，
例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九）補充：就行政法院的控制密度（審查標準）



伍、宏觀觀察（代結論）

一、治理典範略說，尤其「中央與地方間之協力治理」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二、台灣的治理結構

（一）就地方而言

（二）就中央而言

三、台灣的治理結構是否積重難返？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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